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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税务机关纷纷转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

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取得资产及债务豁免对价收入征免所得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75号）。该批复称，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8］1号）的规定，《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

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

的有关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继续执行到股权分置试点改

革结束。股权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因股权分置改革而接受的

非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注入资产和被非流通股股东豁免

债务，上市公司应增加注册资本或资本公积，不征收企业所

得税。

国税函［2009］375号文件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一系列进行

重组式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而来自广东的上市公司ST

博信是这个文件出台背后的“始作俑者”。ST博信正是因国税

函［2009］375号文件的姗姗来迟而彻底越过了股权分置改革

的税收门槛。

一、回首2006年：成都博讯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成都博讯2006年实施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以“债务豁

免+资产注入”作为对价安排的。

债务豁免是指成都博讯的原控股股东广东福地科技总公

司（以下简称“福地公司”）代其一次性以现金1 650万元清

偿银行债务。偿债后，福地公司成为成都博讯的债权人。同

时，福地公司再豁免该笔债务，作为其取得股份流通权的对价。

资产注入则是指福地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成都博讯6 800

万股国有股转让给东莞市盈丰油粕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盈丰公司”）。转让完成后，盈丰公司成为成都博讯的第一

大股东。其后，盈丰公司又将其取得股份中的3 740万股转

让给博讯电子，该转让完成后，博讯电子又成为成都博讯第

一大股东。在盈丰公司与博讯电子的股权转让中，盈丰公司

出让股权，换入原博讯电子持有的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37.5%的股权。博讯电子原取得陕西炼矿股权的投资成本为

3 750万元。盈丰公司取得陕西炼矿股权后将其全部投入成

都博讯。

成为第一大股东的博讯电子为了改造成都博讯，也将自

己持有的贵州博信矿业有限公司87.5%的股权注入该公司，博

讯电子原取得该股权的投资成本为2 625万元。

以上两笔股权注入成都博讯时，成都博讯都按照上述投

资成本入账，共取得注入资产价值6 375万元。

综合以上债务豁免金额及两家资源类矿产公司的投资成

本，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共支付的对价总

额为8 025万元。成都博讯作为“被改革的对象”，不用支付任

何对价，有些许“坐收渔利”的感觉，而且按照当时的会计准则

的规定，这些收益被计入资本公积。

二、成都市武侯区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所质疑：是注资还

是捐赠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成都博讯是一个受益者，不仅豁免了

巨额债务，还得到了优质资产。公司迎来了发展壮大的转机。

其后不久，公司将注册地迁至广东东莞并更名为广东博信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后来的ST博信。

按照税务管理的要求，公司迁址需要在原注册地做税务

注销清算，但清算中原主管税务机关成都市武侯区地方税务

局第六税务所却对上述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果做出了特殊的税

务判断。

2009年3月20日，ST博信收到成都市武侯区地方税务局第

六税务所的通知书，通知该公司应补缴企业所得税25 615 060.74

元并在2008年3月25日前补缴入库。该税项是由于成都博讯

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注入公司的资

产及债务豁免共计8 025万元，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接受捐赠收

入和债务重组收益所致。在税务机关看来，非流通股股东作为

对价注入公司的资产和豁免的债务都是成都博讯无偿取得

的，未支付任何代价，属于收益性质，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

定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ST博信当然不愿承担2 500多万元的税款，急忙搬出《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为自己辩护，根据该文件规定，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

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实该文件很难给ST博信搬来什么救

兵，因为它只是豁免了非流通股股东的所得税，对作为股权分

置改革载体的上市公司，它只字未提。但是股权分置改革毕竟

是一个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利益于一身的

系统工程，其本质是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推动整个证券

市场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说，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

的资本性交易的后果可能会有一部分转嫁给参与股权分置改

革的上市公司，此时，由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动承担这个后

果比用上市公司的利润或者所得承担这个后果更加合适。成

都市武侯区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所的税务通知，没有站在股

权分置改革这个大背景下看待股权交易的实质，而是纠缠于

重组式股权分置改革对价不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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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无偿获取利益这个外在的形式。

仔细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非流通股股东将优质资产注

入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豁免上市公司承担的债务，

其出发点并非是为了让上市公司无偿获利。其实是由于上市

公司原始资本形成时非流通股股东自身投入不足没有拿到相

应的流通权，股权分置改革时为了换回流通权而追加的补偿

性资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股权分置改革时非流通股股东对上

市公司的投入，不是慷慨的解囊相助，而是为了换回自身利益

的资本追加。对非流通股股东来说，属于投资行为，财政部还

为此设置了相应的会计科目———“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新

会计准则实施后该科目已并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对于上

市公司来说，属于接受股东追加投资，理应作为资本公积处

理。会计上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

要素，利润要素与所得税法中的“应纳税所得额”概念相对应，

会计上的收入、费用、资产概念也可以找到自己在所得税法中

的影子。由于常规负债可以通过外部合同和偿还来加以佐证，

因此所有者权益的会计税法差异反而特别微妙。收入、费用、

资产的会计税法差异毕竟有诸多的税法条文去规范，差异再

多再大也有讨论争鸣的空间，而权益事项尤其是其中的资本

公积，由于税法很少做专门性规定，税务机关往往在不了解会

计原理的情况下，将权益事项作为收支事项来理解。比较典型

的事例是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国家可能会出于改制需要，将一

个国有企业的资产无偿划拨给另一个国有企业，会计制度上

早就注意到这类业务的特殊性，要求划拨双方都作为资本公

积变动处理，但是很多税务机关却非要将该类交易解释为一

方无偿捐赠不得税前扣除支出，另一方无偿获得捐赠收入需

要依法纳税。这样税务处理的后果是增加了企业改革的交易

成本，客观上降低了改革效率。

三、代理律师：追加投资不构成收入

ST博信聘请的代理律师也给出了自己的法律意见。北京

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李荣法律师、熊晶晶律师接受广东博信

的委托，代表广东博信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申请，要求其就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予以明确。代理律

师提出，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向上市公司

注入优质资产、豁免上市公司债务的方式作为对价取得流通

权是一种追加投资行为而非捐赠行为，前述资产对于上市公

司而言不仅不属于捐赠收入，而且根本不构成收入，因此不应

计缴企业所得税。

代理律师就这些主张向国家税务总局阐述法律意见如

下：淤非流通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是支付对价的方式，

并非捐赠行为，流通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赠与

关系。非流通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是非流通股股东与

流通股股东的协商结果（而上市公司并没有参加协商），非流

通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是对改革方案的实现，是对他

们之间对价的支付，非流通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的目

的并非向上市公司出让利益，而是通过上市公司向流通股股

东出让利益。因此，前述注入资产行为并非是“非流通股股东

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表示接受赠与”

的过程，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合同法》对“捐赠

收入”和“赠与合同”的界定，不构成捐赠。于非流通股股东作

为对价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的行为是一种追加投资行为，注

入的资产不构成收入。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

价是对其初期投资的延续，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且，根据《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也

证实了股权分置流通权实质上等同于长期股权投资的性质。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二条规定，收入是指企业

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

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根据前述分析，非流通股股

东作为对价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是为了获得完整股权的一种

投资行为，注入的资产是对初期投资的延续和补足，很明显不

符合“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条件，该资产不构成收入，不

能计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缴企业所得税。

四、国税函［2009］375号文件：一锤定音的利好

2009年3月20日，ST博信向国家税务总局递交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表，特别要求其明确上市公司因股权分置改革而接

受的非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注入的资产和豁免的债务是否征

收所得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ST博信以及其他纳税人指出

了一条解决税务机关与企业政策性争议问题的新思路。2009

年4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正式告知书回复，股权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因股权分置改

革而接受的非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注入的资产和被非流通股

股东豁免的债务，上市公司应增加注册资本或资本公积，不是

企业收入，不存在缴纳所得税问题。这实际上已经说明，成都

市武侯区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所的税务通知并不符合企业所

得税法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

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的政策本意。

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早在2005年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就规定，妥善处理存在特

殊情况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对于绩差公司，鼓

励以注入优质资产、承担债务等作为对价解决股权分置改革

问题。如果让绩差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再背上沉重的所得

税包袱，就不能说是鼓励，恐怕也无助于彻底解决股权分置

改革问题。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而言，无论是注入资产还

是豁免债务，都不会直接增加其现金流量，而一旦对其收益计

税则需要消耗其“真金白银”。再退一步来说，如果把非流通股

股东的行为定性也联系起来考虑，以注入优质资产为例，如果

上市公司获得资产视为接受捐赠，非流通股股东就是在进行

一种非公益性捐赠，这种非公益性捐赠在非流通股股东那里

也不能税前列支，其注资的税收成本也同时增加，肯定也有碍

于其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积极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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